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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偏方治偏瘫 病没好转反丧命
无证开药治病，两名被告人因非法行医罪一审被判刑

 拍案惊奇

▲

疑妻与友有私情
致人重伤获刑罚

事
件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讯员 高晋 史翠玲

听说“神人”有偏方能使偏瘫
患者在短时间内康复，一名偏瘫

患者信以为真。经过诊治，患者
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命丧黄
泉。近日，涧西区人民法院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的案件。

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被告人苑某在没有医师资格
证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进行治
疗，并在治疗过程中造成被害人
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行医罪。被告人郭某未对
被告人苑某是否具有行医资格
进行审查，介绍被告人苑某为被
害人行医，帮助被告人苑某为被
害人服用药物，其行为也构成非
法行医罪。

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的辩
护人辩称两名被告人不构成非法
行医罪的辩护意见，无事实与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系
共同犯罪，两名被告人在犯罪中
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
犯。鉴于被告人郭某在犯罪后主

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罪行，系自
首，并在案发后赔偿被害人4000
元，因此应对其依法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依据案件情节做出一
审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苑某有
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 2万元；
判处郭某有期徒刑 9年，并处罚
金2万元。

一审判决后，两名被告人不
服，已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主审法官何恒飞：市民
在治病时切勿轻信偏方、秘方，看
中医一定要请有资质的医生诊
断，对症下药，开具药方，并根据
医嘱服药。

2013年8月6日，涧西区人民
检察院将郭某、苑某起诉至涧西区
人民法院。公诉机关认为，郭某、
苑某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而非
法行医，造成就诊人员死亡，应以
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庭审中，被告人苑某辩称，
他没有行医，只是从小受家里影响
习医、懂医，没有以营利为目的，而
且患者也没有直接找他，事发时他
没有在现场，对裴某服药的药量及
药物禁忌也不清楚，不构成非法行

医罪。
郭某辩称，她在客观上没有对

被害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诊疗活动，
在主观上对苑某缺乏行医技能和
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是未知的，对
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会死亡也是
未知的，并且主动投案，积极赔偿
被害人家属损失，并不构成非法行
医罪。

庭审结束后，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对两
名被告人从重处罚。

郭某今年40多岁，平常做保
健品生意，早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干
过中医的苑某，还听说苑某有祖传
秘方，能治疗偏瘫等疑难杂症。郭
某再三恳求，从苑某处得到了其自
制的药“轻脚散”。苑某向郭某告
知了用药的方法和禁忌。

2012年6月，郭某到登封市推
销保健品时，认识了被害人裴某。
在得知裴某患偏瘫，经多年求医也
没能治愈后，郭某称她认识的苑某
治疗偏瘫效果很好，可以联系苑某
为裴某治病，治愈后收取治疗费1
万元。

2012年7月23日上午，在家
属的陪同下，裴某来到位于涧西区
的郭某家中，郭某把苑某请过来为
裴某治病。

当天13时许，苑某在没有诊

脉的情况下，将事先配好的粉末状
药粉“脱胎换骨散”递给郭某，郭某
又给了裴某，让其用黑豆水加酒服
用。第二天8时许，因为没有“脱
胎换骨散”，郭某打电话向苑某问
了用药方法和禁忌后，给裴某服用
了褐色粉末状药物“轻脚散”。

很快，裴某便出现呕吐不止等
症状，郭某电话联系苑某，苑某到
场后对裴某实施抢救无果后，才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虽然医院救
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实施急救，但
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郭某
向裴某家属支付了4000元。

后经鉴定，被害人裴某符合因
脑梗服用中药后产生毒副作用，引
起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
的征象；裴某的死亡后果与服药存
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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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好友来帮他调解家庭矛
盾，可他在调解过程中怀疑妻子与
好友有私情，遂和好友动手，致好友
重伤。近日，犯罪嫌疑人金某因故
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
3年。

潘某和金某是好朋友。2013年，
金某和妻子范某产生家庭矛盾，潘某
觉得应该帮朋友恢复家庭和睦，便于
2013年8月8日5时许，打电话约金
某在涧西区黔川路防洪渠桥北见面，
打算从中调解。

不料，在调解过程中，金某却怀
疑自己的妻子与潘某有暧昧关系，
不禁怒火中烧，产生报复心理，用随
身携带的水果刀将潘某捅伤。经鉴

定，被害人潘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
当天，金某到天津路派出所投案

自首，不久被涧西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至涧西区人民法院。

庭审之后，被害人潘某与被告人
金某达成赔偿协议，金某一次性赔偿
潘某各项损失共计4.5万元，潘某撤
回附带民事诉讼，并对被告人金某的
行为达成谅解。

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金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
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金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
述其罪行，系自首，且在庭审中认罪
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并
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因此法院对
其可依法从轻处罚，遂综合本案情
节，依法判处金某有期徒刑3年，缓
刑3年。


